
证券代码:002116� � � �证券简称:中国海诚 公告编号:2013-017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８９７

，

７３９

，

８９８．２２ ２

，

６００

，

１９５

，

０２１．００ １１．４４

营业利润

８９

，

２１４

，

６５３．１０ ７８

，

４２５

，

３１８．０５ １３．７６

利润总额

９３

，

２９６

，

９４２．５０ ７９

，

５５８

，

７２１．６０ １７．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８

，

１０５

，

５６８．１７ ５８

，

８３４

，

６３１．０８ ３２．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８１ ０．２８７ ３２．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５７％ １０．４４％ ２．１３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３

，

００８

，

６６４

，

８０５．２８ ２

，

９０７

，

１４２

，

５６７．９６ ３．４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６２３

，

６６１

，

６０５．１２ ５８８

，

４３８

，

５３５．９４ ５．９９

股本

２０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３．０３９ ２．８６８ ５．９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平稳增长，报告期内完成营业收入

２８．９８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４４％

，其中完成工程总承包业务收入

２２．１５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２２％

；实现利润总额

９

，

３３０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７．２７％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实施了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收

购计划，使得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了

３２．７５％

，高于利润总额的

增幅。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长幅度为

２０％

至

５０％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54� � � �证券简称:科冕木业 公告编号:2013-029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

派

０．２７

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扣税后先按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０．２８５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

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４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１５

元；

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５０

为新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６２０

敦化市东易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６１９

大连法臻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中山九号东塔

２４０３

咨询联系人：郭俊伟、赵昭

咨询电话：

０４１１－８２５０７１１８

传真电话：

０４１１－８８８５８２２２

特此公告。

大连科冕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23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电缆 公告编号：2013-071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注册资本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

年

7

月

1

日，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7

月

2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

目前，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江苏省无锡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

320282000047735

）， 公司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25,360

万

元变更为

50,720

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224� � �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13-040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品出厂价格维持不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橡胶、化工料等价格有所回落；同时，公司人工费用等其他方面成本有所提高，为应

对经营环境的变动，公司将继续以市场为导向，严控质量和提升服务，以防范经营风险和巩固

市场地位。为稳定市场及消除经销商顾虑，经公司研究决定：自即日起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产品出厂价格维持不变。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以下风险：

1

、主要原辅材料的价格波动，以及其他各类成本的上涨，使公司面临成本控制的风险和盈

利波动的风险。

2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三力士橡胶股份有限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73� � � �证券简称：联信永益 公告编号：2013-040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6

月

14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6

月

13

日开市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18

日、

6

月

26

日、

7

月

3

日、

7

月

10

日、

7

月

17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有关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将继续停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

关规定，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该事项仍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联信永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57� � �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编号：2013-044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12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正常建设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滚动使用不超过

10,000

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保本型的理财产品进行理财投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4

月

18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的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22

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外支行签订了广发银行

"

广赢安

薪

"

高端保本型（

B

款）理财计划对公产品合同，分别以

1,500

万元和

1,800

万元购买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本型（

B

款）理财计划，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一）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本型（

B

款）理财计划

1

、产品名称：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本型（

B

款）理财计划

2

、发行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币种：人民币

4

、投资标的：（

1

）将

10%-90%

的产品募集资金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现金、同业拆借、同

业存款、同业借款、债券质押式回购、债券买断式回购、票据质押式回购等低风险同业资金业

务）。（

2

）将

10%-90%

的产品募集资金投资于债券投资（包括但不限于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

债、中央银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融资工具、公司债、企

业债、交易所债券、可转债、资产支持证券等）。

5

、产品代码：

GYAXJD0020

6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1,500

万元

7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8

、预期收益率：

4.2%

9

、产品起息日：

2013

年

7

月

22

日

10

、产品到期日：

2013

年

10

月

22

日

11

、期限：

92

天

12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13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4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15

、公司本次使用

1,5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2.28%

。

（二）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本型（

B

款）理财计划

1

、产品名称：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本型（

B

款）理财计划

2

、发行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

、币种：人民币

4

、投资标的：（

1

）将

10%-90%

的产品募集资金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现金、同业拆借、同

业存款、同业借款、债券质押式回购、债券买断式回购、票据质押式回购等低风险同业资金业

务）。（

2

）将

10%-90%

的产品募集资金投资于债券投资（包括但不限于国债、地方政府债、金融

债、中央银行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融资工具、公司债、企

业债、交易所债券、可转债、资产支持证券等）。

5

、产品代码：

GYAXJD0021

6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1,800

万元

7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8

、预期收益率：

4.05%

9

、产品起息日：

2013

年

7

月

22

日

10

、产品到期日：

2014

年

1

月

22

日

11

、期限：

184

天

12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一次性支付

13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4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15

、公司本次使用

1,8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2.73%

。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是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正常进行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理财，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相应投资收

益，可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三、公司前十二个月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1,500

万元购买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盈

理财

2013

年第三百零四期（稳健型

188

号）。 该产品已于

2013

年

7

月

2

日到期。

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27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2,600

万元购买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理财

T

计划

"

月月盈

"2012

年对公客户第一期产品

2

。 该产品已于

2013

年

6

月

26

日到期。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7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购买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稳健

系列人民币

1

个月期限

SHIBOR

关联保证收益理财产品，该产品将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到期。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意见

独立董事、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具体请详见

2013

年

4

月

18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外支行签订的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本型

（

B

款）理财计划对公产品合同（

GYAXJD0020

）。

2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外支行签订的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本型

（

B

款）理财计划对公产品合同（

GYAXJD0021

）。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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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

第37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3

年

7

月

18

日以传真及邮件方式向

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

由李勤夫等人组成

)

第

37

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8

人

,

实到董事

7

人。 独立董事吴艾今因故缺席本次会议

,

没有

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发表意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通

过如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公司继续为公司参股子公司茉织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人民币

3,300

万元

银行借款担保的议案。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签署担保协议

,

为公司参股子公司茉织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15%

的股权

)

的信贷融资业务提供人

民币

3,3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

到期日为

2015

年

3

月

29

日。

现因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进行了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

,

因此需要向银行

重新提供更新过的公司相关资料及董事会决议

,

并以变更以后的公司名称与银行签署担保协

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

2013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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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茉织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茉织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茉织华印务”

)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

:

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300

万元

,

累计为其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

3,300

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

:

无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

累计为人民币

40,300

万元。 其中

,

公司对控股及参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38,

300

万元

,

对外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

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签署担保协议

,

为公司参股子公司茉织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持有其

15%

的股权

)

的信贷融资业务提供人

民币

3,3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

到期日为

2015

年

3

月

29

日。

现因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19

日进行了企业名称及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

,

因此需要向银行

重新提供更新过的公司相关资料及董事会决议

,

并以变更以后的公司名称与银行签署担保协

议。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将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签署担保协议。

本次担保发生后

,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0,300

万元。

根据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六项议案

,

公司

2013

年度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

人民币

5

亿元。 因此

,

本次担保不需再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被担保人名称

:

茉织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平湖市新仓镇

法定代表人

:

潘中华

经营范围

:

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成立日期

:1996

年

7

月

与本公司的关系

:

茉织华印务注册资本人民币

1

亿元

,

本公司占

15%

的股份

,

故茉织华印务

为本公司参股子公司。

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茉织华印务资产总额

21,513

万元、负债总额

8,935

万元、净资产

12,577

万元。

2013

年

1-6

月茉织华印务净利润为

4,104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

保证期间为茉织华印务借款期限

,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3,300

万

元。

四、董事会意见

:

本次担保主要是由于向银行重新提供更新过的公司相关资料及董事会决议。 鉴于公司

历年为茉织华印务提供担保的情况来看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茉织华印务贷款逾期可能性较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累计情况如下

: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币种 授信额度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茉织华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３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成城建设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

公司

浙江成城建设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平湖九龙山房悟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平湖九龙山房亿置业有限公司

、

平湖九龙山乐满地水上运动服

务有限公司

平湖九龙山乐满地水上运动服

务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平湖九龙山房尔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

浙江九龙山园林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

、

平湖九龙山房思置业有限

公司

、

平湖九龙山房露置业有限

公司

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平湖九龙山港龙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宏建建设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人民币

４０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40,300

万元

,

其中

,

公司对控股及参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金额

为人民币

38,300

万元

,

对外累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000

万元。 上述担保数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24.61%

、

23.39%

、

1.22%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由李勤夫等人组成)

2013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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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要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华谊嘉信整合营销顾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7月23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易富

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黄金易

（

ＥＴＦ

）

场内简称 黄金

ＥＴＦ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８８８０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华安易富

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

注：投资者可以选择现金申购、赎回或黄金现货合约申购、赎回两种方式办理本基金的申

购、赎回业务。 如无特指，本公告内容适用于本基金的现金申购、赎回业务和黄金现货合约申

购、赎回业务。

２．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２．１

现金申购、赎回业务的开放日及办理时间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起开始办理现金申购、赎回业务。

投资者办理现金申购、赎回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开放时间为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

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若上海证券交易所变更交易时间或出现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可对办理现金申购、

赎回业务的开放日、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投资者应关注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

公告。

２．２

黄金现货合约申购、赎回业务的开放日及办理时间

本基金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起开始办理黄金现货合约申购、赎回业务。

投资者办理黄金现货合约申购、赎回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上海黄金交易所

的共同交易日，开放时间为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３０－３

：

００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投资者在办理黄金现货合约申购、赎回业务前应向基金管理人申请办理账户备案，账户

备案成功后则具备办理黄金现货合约申购、赎回业务资格。 投资者办理账户备案业务的规则

及流程详见基金管理人在公司网站发布的相关信息。

若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上海黄金交易所变更交易时间或出现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可

对办理黄金现货合约申购、赎回业务的开放日、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投资者应关

注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份额限制

投资者申购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本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

３０

万份，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情况、市场情况、投资

者需求等因素对基金的最小申购赎回单位进行调整，并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黄金现货合约的交易情况等因素，设定申购份额上限，以对当日的申

购总规模进行控制，并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

３．２

申购费率

投资者在办理现金申购时， 业务办理机构可按照不超过

０．５％

的标准收取一定的费用

／

佣

金，其中包含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投资者在办理黄金现货合约申购时，业务办理机构可按照不超过

０．１％

的标准收取一定的

费用

／

佣金，其中包含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投资者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本基金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

３０

万份，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情况、市场情况、投资

者需求等因素对基金的最小申购赎回单位进行调整，并在调整生效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黄金现货合约的交易情况等因素，设定赎回份额上限，以对当日的赎

回总规模进行控制，并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

４．２

赎回费率

投资者在办理现金赎回时，业务办理机构构可按照不超过

０．５％

的标准收取一定的费用

／

佣

金，其中包含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投资者在办理黄金现货合约赎回时，业务办理机构可按照不超过

０．１％

的标准收取一定的

费用

／

佣金，其中包含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５．

基金销售机构

５．１

现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机构

本基金现金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机构为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的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

司（简称“代办证券公司”）。 本基金的代办证券公司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各代办证券公司办理本基金现金申购、赎回业务的流程、规则以及投资者需要提交的文

件等信息，请参照各代办证券公司的规定。 若增加新的代办证券公司，基金管理人将及时公

告，敬请投资者关注基金管理人发布的相关公告。

５．２

黄金现货合约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机构

本基金黄金现货合约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机构为经上海黄金交易所确认的会员单位（简

称“代办会员单位”），本基金的代办会员单位将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基金管理人发布的

相关公告。

６．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

基金份额销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７．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７．１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

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的《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及本公告将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

７．２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上市交易相关事宜，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交易公告书》。

７．３

申购、赎回的原则

７．３．１

本基金申购、赎回采用份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和赎回均以份额申请。

７．３．２

本基金现金申购、赎回的对价包括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本基金黄金现货

合约申购、赎回的对价包括黄金现货合约、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７．３．３

申购、赎回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７．３．４

申购、赎回应遵守业务规则及基金管理人的相关规定。

７．３．５

未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基金的申购对价、赎回对价组成。

７．３．６

未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以开通本基金的场外申购、赎回业务，并提

前公布场外申购、赎回的原则。

７．３．７

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原则，但必须在新规

则开始实施前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公告。

７．４

申购、赎回的程序

７．４．１

申购、赎回申请的提出

（

１

）账户准备与账户备案

１

）投资者办理现金申购或现金赎回业务，应持有并使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是指上海证

券交易所

Ａ

股账户（以下简称“

Ａ

股账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账户（以下简称“基

金账户”）。

２

）投资者办理黄金现货合约申购或黄金现货合约赎回业务，应同时持有并使用证券账户

和黄金账户，并在办理业务前按照代办会员单位规定的程序和规则通过代办会员单位向基金

管理人提交账户备案申请。 黄金账户是指投资者通过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单位或直接向上海

黄金交易所申请开立的用于交易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合约的账户及其所对应的交易编

码。

３

） 投资者在进行账户备案时使用的证券账户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必须属于本基金的代

办证券公司， 且该代办证券公司必须与基金管理人就协助投资者办理黄金现货合约申购、赎

回业务事项签署相关协议和提交相关承诺。 投资者在进行账户备案前应将其使用的证券账户

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名称告知基金管理人。 可以办理账户备案的证券账户所属代办证券公司

名单，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或不时更新，敬请投资者关注。

４

）投资者在进行账户备案时使用的证券账户和黄金账户必须有效且名称必须一致。 如果

投资者为自然人，投资者证券账户和黄金账户的名称和开户时的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必须一

致；如果投资者为法人，投资者证券账户和黄金账户的名称和开户时的营业执照号或组织机

构代码必须一致。

５

）若投资者原账户备案信息发生变更，投资者应按照代办会员单位规定的程序和规则及

时通过代办会员单位向基金管理人申请更新账户备案信息，如因投资者未及时更新账户备案

信息导致黄金现货合约申购、赎回业务失败或处理迟延而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６

）在本基金募集期完成账户备案并办理黄金现货合约认购业务的投资者，若需办理黄金

现货合约申购、赎回业务，需重新办理账户备案业务。

（

２

）投资者必须根据业务办理机构规定的程序以及申购、赎回的具体方式在开放日的业

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

３

）投资者提交申购申请时，必须根据当日申购赎回清单以及申购的具体方式备足相应

数量的对价，否则所提交的申购申请无效。

（

４

）投资者提交赎回申请时，必须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和现金，否则所提交的赎回申请

无效。

（

５

）投资者提交黄金现货合约申购、赎回申请时，应填写进行账户备案时使用的证券账户

指定交易的交易单元信息。 投资者证券账户所属代办证券公司应及时向投资者提供其开立的

证券账户信息以及该账户指定交易的交易单元信息，并保证投资者证券账户指定交易的交易

单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始终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处于登录连接状态。 若投资

者证券账户原指定交易的交易单元发生变化，代办证券公司应及时通知投资者办理变更指定

交易手续，同时向投资者提供重新指定交易的交易单元信息。 如因交易单元信息存在错误或

交易单元登录连接状态存在异常造成投资者申购、 赎回申请失败或基金份额无法及时卖出

的，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如代办证券公司存在过错的，应对投资者或基金管理人承担违约

责任。

７．４．２

申购、赎回申请的确认

投资者

Ｔ

日提交的申购、赎回申请在受理当日进行确认。 如投资者未能按照申请当日申购

赎回清单提供符合要求的申购对价，则申购申请失败；如投资者持有的符合要求的基金份额

不足或未能根据申请当日申购赎回清单要求准备足额的预估现金，则赎回申请失败。

正常情况下，投资者

Ｔ

日提交的现金申购申请，在受理并确认后，基金份额在

Ｔ＋１

日可卖

出、可赎回；投资者

Ｔ

日提交的黄金现货合约申购申请，在受理并确认后，基金份额在

Ｔ

日可卖

出、可赎回。

业务办理机构受理申购、赎回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购、赎回申请一定成功。 申购、赎回的确

认以登记结算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７．５

申购、赎回的对价

７．５．１

现金申购对价是指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应交付的现金替代、 现金差额及其他对

价；现金赎回对价是指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给投资者的现金替代、现金

差额及其他对价。 现金申购对价、现金赎回对价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

份额数额确定。

７．５．２

黄金现货合约申购对价是指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应交付的黄金现货合约、现金差

额及其他对价；黄金现货合约赎回对价是指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给投

资者的黄金现货合约、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黄金现货合约申购、赎回对价根据申购赎回清单

和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数额确定。

７．５．３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日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内公告，计算公式为估值日基金

资产净值除以估值日基金份额总数。 如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申购赎回清单由基金管理人编制，具体包括现金申购赎回清单和黄金现货合约申购赎回

清单。 其中

Ｔ

日的现金申购赎回清单在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前公告，

Ｔ

日的黄金现货合约

申购赎回清单在上海黄金交易所开市前公告。

７．６

投资者在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并及时关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海黄金交易所、基金管理人、代办证券公司、代办会员单位发布的基金份额

净值、申购赎回清单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７．７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７．８

如有其它疑问， 欢迎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关于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折算日的公告

根据《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

人”）决定对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进行基金份额折

算与变更登记，并决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折算日。 折算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与

折算日上海黄金交易所挂盘交易的黄金现货实盘合约

Ａｕ９９．９９

（以下简称“

Ａｕ９９．９９

”）收盘价的

百分之一基本一致，即折算日基金份额净值对应约

０．０１

克黄金价格。

一、本基金基金份额折算的方法

１

、基金份额折算程序与计算公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确定基金份额折算日（

Ｔ

日）并公告。

（

２

）

Ｔ

日收市后，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Ｘ

、基金份额总额

Ｙ

，并与基金托管

人进行核对。

（

３

）假设

Ｔ

日

Ａｕ９９．９９

的收盘价为

Ｉ

，折算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与折算日

Ａｕ９９．９９

收盘价的对应

关系为

１

：

Ｋ

，则

Ｔ

日目标基金份额净值为

Ｉ／Ｋ

，基金份额折算比例的计算公式为：折算比例

＝

（

Ｘ／

Ｙ

）

／

（

Ｉ／Ｋ

），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

８

位。

（

４

）基金管理人根据上述折算比例，对各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的基金份额进行折算，折算

后的基金份额采取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整数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加总得到

折算后的基金份额总额。 基金管理人将折算后的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据发送

给登记结算机构，并将折算后的基金份额总额数据发送给基金托管人。

（

５

）登记结算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数据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基金份额的变更登

记。

（

６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根据折算后的基金份额总额，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计算

Ｔ

日

折算后的基金份额净值，并互相核对。

（

７

）

Ｔ＋２

日，基金管理人公告折算比例及折算后的基金份额净值。 投资者可在其办理认购

的销售网点查询折算后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２

、基金份额折算的举例

假设某投资者在基金募集期内认购了

５

，

０００

份， 基金份额折算日的基金资产净值为

５

，

０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折算前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份，折算日

Ａｕ９９．９９

的收盘价为

２５９．３９

，基金管理人公告折算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与折算日

Ａｕ９９．９９

收盘价的对应关系为

１

：

１００

。

（

１

）折算比例

＝

（

５

，

０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

２５９．３９／１００

）

＝０． ３８９３７５０７

（

２

）该投资者折算后的基金份额

＝５

，

０００×０． ３８９３７５０７＝１

，

９４７

份

二、其他应注意事项

１

、如果基金份额折算过程中发生不可抗力，本基金管理人可延迟办理基金份额折算与变

更登记。

２

、基金份额折算后，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总额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数额将发

生调整，但调整后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占基金份额总额的比例不发生变化。 基

金份额折算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无实质性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按照折算后的基金份

额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

３

、基金份额折算后，本基金上市交易份额数额将相应发生调整，基金管理人将就其具体

事宜进行必要公告。

三、重要提示

１

、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进行份额折算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

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的《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告

将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

２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上市交易相关事宜，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华安易富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交易公告书》。

３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

资。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易富

黄金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亚正行（上海）基金

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华安易富黄金

交易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Ａ

类：

０００２１６

、

Ｃ

类：

０００２１７

）。投资者

可到上述代销机构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

１

） 乌鲁木齐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９１

）

９６５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ｕｃｃｂ．ｃｏｍ．ｃｎ

（

２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００６７６

网址：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３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ｃｏｍ．ｃｎ

（

４

）万银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００６９

网址：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申购费

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

司”）经与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米基金”）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起，增加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００１４９

、

Ｃ

类

０００１５０

）参加数米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活动适用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

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的内容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起， 投资者通过数米基金在线基金交易平台

－

数米基金超市（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和销售网点申购（包括定投）本基金，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但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适用固定费率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优惠。 活动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１

、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参加本次活动的上述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相关公告。

２

、有关本次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本公司会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四、咨询办法：

（

１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２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

司”）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５

：

００

（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期间，增加华安双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代码

Ａ

类：

０００１４９

，

Ｃ

类：

０００１５０

）参加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本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费率优惠

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申购本基金，可享受基金申购费

率（前端模式）

８

折优惠，即：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但折扣后的费

率不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０．６％

或是固定费用的，将不再折扣，按原费率执行。

三、注意事项

１

、如投资者持有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并已开通交通银行基金网银交易，登录交通银

行网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点击“基金超市”栏目，即可进行基金交易；

２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更新）及本公司相关公告；

３

、 本次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

的基金手续费费率。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优惠活动参见其它相关公告；

４

、此次公告优惠活动内容或业务规则如与之前公告信息不同，请以本次公告信息为准；

５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及时间以交通银行的业务规定为准；

６

、交通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２

、本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５００９９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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